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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建議「參照中文戶籍謄本申請書當事人得勾選記事列

印省略與否，修正英文戶籍謄本申請書」一案，請 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01年1月30日北市民戶字第101303

65900號函。

二、旨揭建議同意採行，以求核發戶籍謄本之一致性。本案訂

於101年6月進行系統版本更新，修正後之英文戶籍謄本申

請書版本如附件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本部電子公布欄（本部各單位30日）、戶政司【戶籍作業科、戶政人員培訓科、

戶籍行政科】 2012-02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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